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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
南區
承辦人：鄭宇鈞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8266
傳真：02-27593317
電子信箱：udd-10962yu@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規字第114307175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公告及細部計畫書各2份

主旨：檢送本市都市計畫「修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一小段805

地號等高職用地、公園用地、機關用地及交通用地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暨都市設計管制規定（配合基隆南港間通勤軌

道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案」公告及公開展覽計畫書各2

份，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之規定，請將公告及計畫書，自

114年12月3日起於貴區公所公告欄公開展覽30天；另計畫

書1份，請妥為保管隨時提供市民閱覽。

二、配合本府推動公文資訊化業務及電子公文節能減碳政策，

副本單位除另有標註者外，其餘單位請逕至本府都市發展

局網站\公展公告\都市計畫公展項下下載計畫書。

正本：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副本：臺北市議會、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建築開

發商業同業公會、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臺北市南港區三重里辦公處、臺
北市南港區新富里辦公處、臺北市南港區南港里辦公處、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交通部鐵道局、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臺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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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
設計科、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以上單位請依說明二辦理)、新北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測量科(檢附公告及計畫書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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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修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一小段 805地號等高職用地、

公園用地、機關用地及交通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

都市設計管制規定(配合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建設計

畫)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類別：修訂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 項第 4款 

詳細說明： 

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行政院於 113 年 1 月 31 日核定「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

建設計畫」(以下簡稱「基隆捷運」)綜合規劃報告及修正後

可行性研究報告，確認優先建設南港至八堵段（以下稱基隆

捷運第一階段），並交由新北市政府續辦興建及營運，基隆

捷運第一階段路線長度約 15.6 公里，行經雙北市及基隆市

等三個行政轄區，共設置 1 座平面車站、9 座高架車站、1

座半地下車站及 2 座地下車站，合計 13 站，並與汐東捷運

共用汐止社后機廠，路線圖詳圖 1。 

基隆捷運於臺北市轄內路段皆為地下型式，路線沿南港 

路一段佈設，共設置 2座車站，為 SB31 站及 SB32站，預計

路線軌道均設置於南港路一段地下位置，而車站站體及出入

口皆設置於公共設施用地，將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辦法申請供捷運相關設施使用，不涉及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為配合地下站體、捷運連通道、出入口與相關捷運設

施設置，將影響設置土地之建蔽率、容積率、開挖率，且未

能符合文湖線南港展覽館站交通用地原都市計畫留設帶狀

式開放空間等規定，考量基隆捷運為行政院已核定之重大公

共建設具有其公益性及必要性，故擬修訂計畫範圍內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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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管制規定，又因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規定通盤檢討應每3或5年辦理一次，其通盤檢討範圍較廣，

恐案情較為複雜且審議程序冗長，而基隆捷運業經行政院核

定，工程預計 122年完工，故本案納入通盤檢討辦理緩不濟

急，爰臺北市政府 114年 7月 22日府授捷規字第 1143013733

號函，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本

次修訂都市計畫作業，以利後續捷運工程之推動。 

 

圖 1  基隆捷運路線示意圖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 

基隆捷運路線佈設於臺北市境內範圍部分，分布於南港

區南港路一段沿線，西至興華路、東至南港橋，修訂捷運場

站所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管制規定，範圍為

SB31 站涉及高職用地(南港高工)、機關用地、公園用地(南

興公園)、交通用地(南港車站)及 SB32 站公園用地(南汐公

園)、交通用地(臺北捷運文湖線南港展覽館站)，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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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都市計畫情形 

原發布實施計畫名稱及文號詳表 1。 

 表 1  原發布實施計畫名稱及文號一覽表 

原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擬訂南港內湖兩地區主要計畫案 
58 年 08 月 22 日府工二

字第 44104號 

擬將本市景美、木柵、內湖、南港四區尚

無都市計劃地區暫行指定為保護區案 

59 年 03 月 09 日府工二

字第 7781 號 

為南港體育場保留地變更為市立工業專科

學校用地案 

60 年 10 月 13 日府工二

字第 48990號 

擬訂南港區南港火車站及中南里附近地區

細部計劃暨配合變更計劃案 

61 年 09 月 26 日府工二

字第 49203號 

擬定南港區三重里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61 年 11 月 18 日府工二

字第 59351號 

擬定南港區東新、南港里細部計劃並配合

修訂主要計劃案 

62 年 10 月 19 日府工二

字第 46742號 

修訂南港區基隆河南，惠民街以西，縱貫

鐵路以北，向陽路以東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案 

71 年 02 月 17 日府工二

字第 02753號 

修訂南港區基隆河以南、台北縣市界以

西、中南公園以北、惠民街以東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並配合變更主要計

畫案 

71 年 04 月 28 日府工二

字第 13433號 

變更本市南港區市立工專用地為南港高工

用地案 

77 年 07 月 18 日府工二

字第 250970號 

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

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 

79 年 09 月 13 日府工二

字第 79049926 號 

修訂南港區基隆河以南、惠民街以北、向

陽路以東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 

79 年 11 月 27 日府工二

字第 79068213 號 

擴大及變更臺北市南港區主要計畫（南港

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案 

85 年 09 月 26 日府都二

字第 85067435 號 

擬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85 年 09 月 26 日府都二

字第 85067435 號 

變更台北市立南港高工部分用地為高中用

地計畫案 

86 年 09 月 10 日府都二

字第 86063393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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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修訂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案 

90 年 09 月 28 日府都二

字第 9010582400 號 

變更臺北市鐵路地下化南港專案工程都市

計畫案 

90 年 09 月 13 日府都二

字第 9010982900 號 

修訂臺北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

計畫通盤檢討案 

97 年 11 月 20 日府都規

字第 09707298100號 

修訂臺北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

計畫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案 

107年 07月 30日府都規

字第 10720103301號 

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 

107年 12月 17日府都規

字第 10720732431號 

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案 

108年 01月 18日府都規

字第 10760657151號 

擬定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

地區細部計畫案 

108年 01月 24日府都綜

字第 10720254091號 

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

地區細部計畫案 

111年 05月 24日府都綜

字第 11100005681號 

修訂「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

盤檢討)案」內停車空間規定案 

112年 09月 12日府都規

字第 11200914341號 

擬定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 
113年 03月 28日府都規

字第 11330206031號 

擬定「臺北市開發基地體感降溫專案」細

部計畫案 

113年 11月 12日府都設

字第 11300917561號 

修訂「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 
114年 05月 09日府都規

字第 114302732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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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基隆捷運在臺北市轄內設置 SB31站及 SB32 站等 2座車

站，所涉及用地及周邊環境說明如下，土地使用現況及周邊

現況發展情形詳圖 3~圖 6。 

(一)SB31 站 

SB31站設於興華路以東之南港路一段下方，地下站體、

出入口及相關捷運設施與台鐵南港站之連通道等設施涉及

周邊高職用地、機關用地、公園用地及交通用地，其土地

使用現況及周邊發展狀況分述如下： 

1. 高職用地：現為南港高工使用，並於高職用地西南側設

有臺北市圖書館南港分館。 

2. 機關用地：現為臺灣土地銀行、南港區公所、中華電信

服務中心、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南港分隊等機關構

使用。 

3. 公園用地：現為南興公園，主要設有兒童遊戲場、涼亭、

植栽區、步道、廣場等設施，並與南側交通用地合併設置

花圃及樓梯等設施。 

4. 交通用地：現作臺鐵與高鐵南港站使用。 

5. SB31 站周邊發展現況北側為南港區公所、銀行、電信、

消防局等使用，東南側機關用地設有親子館、南港社福中

心及南港區民活動中心，東北側主要為南港高工、育成高

中及南港國小等三所學校及臺北市圖書館南港分館，而北

側及南側地區主要為商業區及工業區，住宅區則主要分布

於西北側及東側地區，另臺鐵、高鐵及臺北捷運南港站均

位於南側地區，顯示本地區為南港地區的政經及交通樞紐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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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B32站 

基隆捷運 SB32 站為設於經貿一、二路間之南港路一段

地下車站，捷運出入口及通風井、冷卻水塔場(含進/排氣

通風井)等捷運設施將佈設於北側交通用地，南側則設置地

下連通道由文湖線連接至公園用地下方之板南線南港展覽

館站，故 SB32 站涉及交通用地及南側公園用地之土地使用

現況及周邊發展狀況分述如下： 

1. 交通用地：現作為臺北捷運文湖線之南港展覽館站使用，

相關使用現況說明如下： 

(1)車站為高架站體，位於交通用地中央位置，為文湖線

之端末站，東西兩側為高架軌道分別延伸至經貿一、

二路。 

(2)捷運車站出入口：南港展覽館站共計 8處出入口，基

地內出入口計有 4 處，分別為出入口 2 及 2A 位於本

基地西側、出入口 3位於東南側、出入口 4則位於東

北側，可通往自行車停車區，而基地外計有 4處出入

口，出入口1位於北側商業區南港展覽館1館西南側，

出入口 5及 6位於南側公園用地上，出入口 7則位於

南側誠正國中西北側之交通用地上。 

(3)車站北側地區主要作為開放空間使用，設有植栽、路

燈及花台座椅等設施，東北側為自行車停車場及地下

停車場出入口， 

(4)車站南側地區主要為花圃及8至10公尺寬開放空間，

可供行人使用，而南港路一段北側亦佈寬度約 2 至 5

公尺之人行道，供人行、自行車道及公車停靠站等使

用，與本基地南側開放空間形成整體開放空間。 

(5)站體西側為文湖線出入口 2 大門及通往 B1 層之出入

口 2A，退縮開放空間上方有軌道橋梁通過，經貿一路

下方則設有共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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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園用地：現為南汐公園使用，地下設有臺北捷運板南

線南港展覽館站，為板南線之端末站，並於公園地面上

設有出入口 5、6及南港展覽館站旅客服務中心，西南側

設有自行車停車區，其餘以步道、綠美化草地植栽為主。 

3. SB32站周邊發展現況 

(1)交通用地東、西、南側緊鄰都市計畫道路，分別為經

貿一、二路與南港路一段，其中經貿一路上方佈設捷

運高架軌道通往內湖機廠，經貿二路上方則佈設文湖

線高架軌道，通往南港軟體園區站，而南港路一段現

況為道路使用，北側設有 2至 5公尺之人行道與本基

地相臨。 

(2)本基地北側緊鄰商業區，現作南港展覽館 1 館使用,

再往北邊捷運南港軟體園區站周邊則有中國信託金

融園區及 Mitsui Shopping Park LaLaport 南港購物

中心等大型商業設施。 

(3)西隔經貿二路亦為商業區，作南港展覽館 2館使用。 

(4)東側隔經貿一路主要為住宅區，再往東側有大坑溪環

經南港地區，並與新北市汐止區相鄰，另住宅區北側

則設有捷運內湖機廠，距離本基地約 190 公尺。 

(5) 南汐公園南側為預留高鐵延伸宜蘭之高鐵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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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B31 站涉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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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SB32 站涉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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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SB31站周邊 500 公尺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圖 6  SB32 站周邊 500 公尺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12 
 

(二)土地權屬 

基隆捷運於 SB31 站及 SB32 站之出入口、通風井、

冷卻水塔場等相關捷運設施均設置於公有土地，並未涉

及私有土地，土地權屬詳表 2及表 3，分布情形詳圖 7及

圖 8： 

表 2  SB31 站所涉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權屬一覽表 
公共設施

用地類別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登記面積

(m2) 

公私

別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高職用地 南港區 南港段一小段 805 93,670 公 
臺北市/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 

機關用地 
南港區 南港段一小段 

1258 687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259 564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260 43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261 101 
公私

共有 

闕○祥等 71人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1261-1 14 
公私

共有 

闕○祥等 73人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北市/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262 649 私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265 4 公 臺北市/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266 1808 公 臺北市/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267 110 公 臺北市/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268 1,602.63 私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271-2 6 公 臺北市/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273 28 公 臺北市/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274-2 2 公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小計 5,618.63    

公園用地 南港區 南港段二小段 

620 279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20-1 26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20-2 306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21 3,217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22 196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22-1 4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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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

用地類別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登記面積

(m2) 

公私

別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23 1,264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23-1 2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23-2 8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公園用地 南港區 南港段二小段 

623-3 5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23-4 1 公 
中華民國/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635 187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35-1 283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35-2 8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36 53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36-1 67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37*1 702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37-2 341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38-2 125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39-2 28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40 5 公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40-2 487 公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40-3 191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46-4 1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46-5 4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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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

用地類別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登記面積

(m2) 

公私

別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647-1 6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647-2 27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小計 7,823    

交通用地 南港區 南港段二小段 632 2,621.66 公 中華民國/交通部鐵道局 

 

表 3  SB32站所涉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權屬一覽表 
公共設施

用地類別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登記面積

(m2) 

公私

別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交通用地 南港區 經貿段 11 9,813.69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公園用地 
南港區 南港段二小段 

2 1709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 

2-1 357 
公私

共有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3 157 公 
新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 

4 58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 

5 430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 

5-2 4226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 

5-3 380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7 287 公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 

9-5 28 私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9-10 1 私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9-24 337 私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9-29 15 私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小計 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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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SB31 站涉及修訂土地權屬示意圖 

 

 

圖 8  SB32 站涉及修訂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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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標與構想 

一、計畫目標 

修訂基隆捷運涉及臺北市境內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俾利後續基隆捷運工程建設推動，讓

北北基地區大眾運輸系統更臻健全與便利，完善臺北東區門

戶功能。 

二、計畫構想 

 (一)車站設置位置說明 

1. SB31站 

SB31站為 2層地下島式車站，係基隆捷運第一階段路

線西側之終點站/交會站，設置於南港車站北側地區之南港

路一段地面下，並設置地下通道連接臺鐵，以便捷動線轉

乘台、高鐵南港站及捷運南港站，預計於車站東北側高職

用地及南側公園用地等已開闢公共設施用地之開放空間上

設置出入口 A、B(含電梯)、通風井及冷卻水塔場等捷運設

施，另地下站體略涉及北側機關用地，以及設置地下連通

道銜接南側臺鐵南港站涉及部分交通用地，本站人行動線

及空間規劃構想示意圖詳圖 9。 

2. SB32站 

SB32站為地下島式車站，設置於南港路一段與研究院

路/經貿二路交接口之東側、南港路一段下方設置，車站位

於原有連通文湖線及板南線付費區地下轉乘連通道正下方， 

預計於交通用地南側地面上配置出入口 A、B、通風口及下

沉式冷卻水塔場之通風井設施，以及建置連結南側板南線

車站之地下連通道等設施(詳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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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SB31 站人行動線及空間規劃構想示意圖 
註：此為基隆捷運基本設計圖說，實際配置應以後續細部設計及施工結果為準。 

 

圖 10  SB32站出入口及地面設施物位置示意圖 
註：此為基隆捷運基本設計圖說，實際配置應以後續細部設計及施工結果為準。 

 

 

 

 



18 
 

(二)車站站體、捷運出入口及相關必要設施不計入建蔽率、容

積率及開挖率 

SB31站捷運出入口及相關必要設施，設置於高職用地

部分，依地形圖投影面積估算現況建蔽率及容積率為

26.54%、96.05%，新增捷運設施之建蔽率及容積率粗估為

0.11%、9.62%，合計建蔽率及容積率粗估為 26.65%、105.67%；

設置於公園用地部分，新增捷運設施之建蔽率粗估為 4.40%、

容積率為 4.40%。 

SB32站捷運出入口及相關必要設施設置於交通用地部

分，依 93年文湖線南港展覽館站都市設計審議資料，現況

實設建蔽率及容積率為 25.2%及 56.89%，新設捷運設施之

建蔽率及容積率粗估為 4.40%及 4.51%，合計建蔽率及容積

率粗估為 29.60%、61.40%。本案因設置地下站體、地面上

捷運出入口及相關必要設施後，將增加所涉公共設施用地

之建蔽率、容積率及開挖率，參酌過去配合捷運興建所辦

理都市計畫變更案例，本次修訂 SB31 站及 SB32 站所涉及

公共設施用地，設置捷運出入口及相關必要設施，得不計

建蔽率、容積率及開挖率規定。  

(三)配合車站站體、地面上捷運出入口及相關必要設施設置，

調整都市計畫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寬度規定 

SB32站因夾於文湖線及板南線兩車站間，已無足夠空

間佈設出入口及相關地面設施物，僅能配置於南港展覽館

站之南側開放空間，無法符合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都

市設計管制要點，臨經貿二路側指定留設 20公尺帶狀式公

共開放空間，平均寬度至少為 10公尺及臨經貿一路、南港

路一段側指定留設之 10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其平均寬度

至少為 5 公尺等規定，故調整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寬度規

定，本站人行動線及空間規劃構想示意圖詳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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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訂計畫內容 

一、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之交通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配合修訂本府 97年 11月 20日府都規字第 09707298100

號公告「修訂臺北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通盤

檢討案」，如下表 4。  

表 4  修訂「修訂臺北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計畫內容對照表 

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三)土地使用強度： 

6.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不得

超過下表之規定： 

公共設施

用地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抽水站用

地 

40 不予 

規定 

建築物高度不得超

過 20 公尺。容積

率由主管機關會同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考量公共安全、都

市景觀及公害防治

等與公益有關之事

項後，再行申請建

築 

變電所用

地 

40 400  

捷運機廠

用地 

40 120 建築基地以貯車廠

加蓋部分為範圍，

戶外展示空間及戶

外公車停車空間不

計入容積率 

交通用地 40 400 捷運相關設施使用

部分，不計入建蔽

率及容積率。 

公園用地 15 60  

國小用地 40 225 限 6 層樓以下 

人行步道

用地 

不予 

規定 

不予 

規定 

1.地下層得供停車

場、交通轉運設

施及捷運設施之

必要設施及連通

使用。 

2.應保持消防或緊

急通道之功能。 

備註：不予規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會

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考量公共安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三)土地使用強度： 

6.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不得

超過下表之規定： 

公共設施

用地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抽水站用

地 

40 不予 

規定 

建築物高度不得超

過 20 公尺。容積率

由主管機關會同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考

量公共安全、都市

景觀及公害防治等

與公益有關之事項

後，再行申請建築 

變電所用

地 

40 400  

捷運機廠

用地 

40 120 建築基地以貯車廠

加蓋部分為範圍，

戶外展示空間及戶

外公車停車空間不

計入容積率 

交通用地 40 400  

公園用地 15 60  

國小用地 40 225 限 6 層樓以下 

人行步道

用地 

不予 

規定 

不予 

規定 

1.地下層得供停車

場、交通轉運設

施及捷運設施之

必要設施及連通

使用。 

2.應保持消防或緊

急通道之功能。 

備註：不予規定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會

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考量公共安

全、都市景觀及公害防治等與公

益有關之事項後，再行規定。 

參照本府 111 

年 10 月 13 日

府 都 規 字 第

11100976711

號函公告「配

合臺北市捷運

系統環狀線東

環段路線工程

變更沿線土地

為捷運系統用

地及捷運開發

區 主 要 計 畫

案」內，捷運

於公共設施用

地之捷運相關

設施使用部分

不計容積率及

建蔽率情形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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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全、都市景觀及公害防治等與公

益有關之事項後，再行規定。 

 

二、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之交通用地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配合修訂本府 107年 7月 30日府都規字第 10720103301

號公告「修訂臺北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都市

設計管制要點案」如下表 5。 

表 5  修訂「修訂臺北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都市設計管

制要點案」計畫內容對照表 

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四、地下層開挖規模 

1.地下層開挖規模，除街廓Ｃ1、Ｃ2、Ｃ

3、Ｃ4、Ｃ5街廓基地，為鼓勵其他地

下停車場採整體開發且連通使用為原

則（含整體開發基地間之道路用地），

以及 C12、C13商業區（供第二代展會

中心使用），其地下開挖規模不予規定

外，其餘開挖規模如下表規定： 

分區別 使用別 街廓編號 
開挖率

（%） 

住宅區 供住宅使

用 

R1、R14、R15、R16 55 

R2、R3、R11、R12 45 

供商務住

宅使用 

R4、R5、R6、R7、

R8、R9、R10 

55 

住宅區(特)  R13 60 

第三種住宅區(特) R17  55  

商業區 供商務設

施使用 

C13-1  55  

C6、C7、C14  70  

C10、C11  80  

C8、C9  90  

軟 體 工

業園區  

供軟體工

業使用  

I  70  

公 共 設

施用地  

 各公共設施用地之法定建蔽

率加 10%為原則 

2.採用綜合設計放寬規定者，地下層最大

開挖規模，以原建蔽率為其最大開挖

面積。 

3.地下層開挖面積以外牆牆心核計。 

4.為維護環境生態與植栽之成長，帶狀開

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四、地下層開挖規模 

1.地下層開挖規模，除街廓Ｃ1、Ｃ2、

Ｃ3、Ｃ4、Ｃ5街廓基地，為鼓勵其他

地下停車場採整體開發且連通使用為

原則（含整體開發基地間之道路用

地），以及 C12、C13 商業區（供第二

代展會中心使用），其地下開挖規模不

予規定外，其餘開挖規模如下表規定： 

分區別 使用別 街廓編號 
開挖率

（%） 

住宅區 供住宅使

用 

R1、R14、R15、R16 55 

R2、R3、R11、R12 45 

供商務住

宅使用 

R4、R5、R6、R7、

R8、R9、R10 

55 

住宅區(特)  R13 60 

第三種住宅區(特) R17  55  

商業區 供商務設

施使用 

C13-1  55  

C6、C7、C14  70  

C10、C11  80  

C8、C9  90  

軟 體 工

業園區  

供軟體工

業使用  

I  70  

公 共 設

施用地  

 各公共設施用地之法定建蔽

率加 10%為原則 

2.採用綜合設計放寬規定者，地下層最

大開挖規模，以原建蔽率為其最大開

挖面積。 

3.地下層開挖面積以外牆牆心核計。 

4.基地條件特殊或因提供公益設施之需

1. 參 照 本 府

111 年 10

月 13 日府

都 規 字 第

111009767

11 號函公

告「配合臺

北 市 捷 運

系 統 環 狀

線 東 環 段

路 線 工 程

變 更 沿 線

土 地 為 捷

運 系 統 用

地 及 捷 運

開 發 區 主

要計畫案」

內，捷運於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之 捷

運 相 關 設

施 使 用 部

分 不 計 開

挖 率 情 形

修訂。 

2. 基 隆 捷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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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放空間植栽部分以不開挖地下層為原

則，並應能吸納地表逕流入滲設計為

原則，但整體開發基地之連通部份不

在此限。 

5.各建築基地地下開挖範圍須臨建築線

退縮至少 1.5 公尺後開挖為原則。地

下室退縮範圍內未開挖部分應加強基

地滲透水性設計，並於地面層增加喬

木栽植。 

6.公共設施用地供捷運相關設施使用部

分得不受前述開挖率及相關規定之限

制。其餘基地條件特殊或因提供公益

設施之需要，得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同

意後，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要，得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後，不

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5.為維護環境生態與植栽之成長，帶狀

開放空間植栽部分以不開挖地下層為

原則，並應能吸納地表逕流入滲設計

為原則，但整體開發基地之連通部份

不在此限。 

6.各建築基地地下開挖範圍須臨建築線

退縮至少 1.5 公尺後開挖為原則。地

下室退縮範圍內未開挖部分應加強基

地滲透水性設計，並於地面層增加喬

木栽植。 

SB32 站考

量 轉 乘 服

務 及 工 程

相 關 因

素，設站臺

北 捷 運 文

湖 線 及 板

南 線 之 南

港 展 覽 館

站 間 之 南

港 路 一 段

地面下，部

分 地 下 站

體 及 地 下

連 通 道 位

於 交 通 用

地 範 圍

內，無法符

合 地 下 層

開 挖 規 模

之 相 關 規

定，配合捷

運 屬 重 大

建 設 修 訂

捷 運 相 關

設 施 使 用

部 分 不 受

地 下 層 開

挖 規 模 相

關 規 定 之

限制。 

3.項次調整。 

九、公共開放空間系統： 

2.本計畫區建築基地指定留設之公共開

放空間，其性質規模及植栽綠化設計標

準須依下列各項規定辦理，並得計入建

築基地法定空地： 

九、公共開放空間系統： 

2.本計畫區建築基地指定留設之公共開

放空間，其性質規模及植栽綠化設計

標準須依下列各項規定辦理，並得計

入建築基地法定空地： 

1. 基 隆 捷 運

SB32 站於臺

北捷運文湖

線及板南線

南港展覽館

站間之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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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1）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 

○1 建築基地指定留設之 20公尺帶狀式開

放空間，應平行沿相鄰道路留設連續性

之人行通道，其平均寬度至少為 10公

尺。且自該開放空間道路境界線向內進

深 10公尺範圍內植栽雙列喬木，並依

下列規定：（參如後附示意圖一） 

喬木植栽樹間距不得大於 8 公尺且不

得小於 6 公尺，樹冠底離地淨高 2.5

公尺以上，根部應保留適當透水面積，

樹種應以抗污染、枝葉濃密、樹型優美

且有花期之喬木為原則，以形塑經貿園

區 50公尺寬林蔭大道主軸景觀意象。 

另交通用地增設捷運相關設施，無法

依前項規定辦理時，捷運設施周圍應以

留設安全、連續、平順之人行通道為原

則，其平均寬度至少為 7公尺，最小淨

寬度不小於 5公尺為原則。 

 

（1）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 

○1建築基地指定留設之 20公尺帶狀式開

放空間，應平行沿相鄰道路留設連續

性之人行通道，其平均寬度至少為 10

公尺。且自該開放空間道路境界線向

內進深 10公尺範圍內植栽雙列喬木，

並依下列規定：（參如後附示意圖一） 

喬木植栽樹間距不得大於 8 公尺且不

得小於 6 公尺，樹冠底離地淨高 2.5

公尺以上，根部應保留適當透水面

積，樹種應以抗污染、枝葉濃密、樹

型優美且有花期之喬木為原則，以形

塑經貿園區 50公尺寬林蔭大道主軸景

觀意象。 

 

路一段地面

下，因腹地不

足、相關現有

建物、工程限

制及服務南

港展覽館人

潮需求，須將

捷運出入口

及相關捷運

設施設置於

交通用地西

側及南側之

帶狀式公共

開放空間，捷

運設施設置

後，西側開放

空間合併經

貿二路所留

設之人行空

間，實際可供

寬度 20 公尺

以上之連續

人行空間，應

不致衝擊人

行動線。 

2.配合捷運重

大建設、旅客

轉 乘 可 及

性、周邊尚有

人行空間可

維持連續性

人行動線與

引導分散人

潮等因素，修

訂交通用地

帶狀式公共

開放空間規

定。 

○2建築基地指定留設之 10公尺帶狀式開

放空間，應平行沿相鄰道路留設連續性

之人行通道，其平均寬度至少為 5 公

尺。且自該開放空間兩側境界線向內進

○2建築基地指定留設之 10公尺帶狀式開

放空間，應平行沿相鄰道路留設連續

性之人行通道，其平均寬度至少為 5

公尺。且自該開放空間兩側境界線向

1. 基 隆 捷 運

SB32 站於臺

北捷運文湖

線及板南線

南港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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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深 2至 3公尺範圍內植栽雙列喬木，並

依下列規定：（參如後附示意圖二） 

a.喬木植栽樹間距不得大於 8公尺且

不得小於 6公尺，樹冠底離地淨高

2.5公尺以上，根部應保留適當透水

面積。 

b.植栽樹種應以抗污染、枝葉濃密、樹

型優美且有花期之喬木為原則，以形

塑經貿園區 50公尺寬林蔭大道主軸

景觀意象。 

c.喬木植栽之樹種應強調遮蔭性高者

植栽（樹冠連接度高者），並確保人

行安全為原則。 

另交通用地增設捷運相關設施，無法

依上述規定辦理時，捷運設施周圍應以

留設安全、連續、平順之人行通道為原

則，其平均寬度至少為 5公尺，最小淨

寬度不小於 2公尺為原則。 

 

 

內進深 2 至 3 公尺範圍內植栽雙列喬

木，並依下列規定：（參如後附示意圖

二） 

a.喬木植栽樹間距不得大於 8公尺且

不得小於 6公尺，樹冠底離地淨高

2.5公尺以上，根部應保留適當透水

面積。 

b.植栽樹種應以抗污染、枝葉濃密、

樹型優美且有花期之喬木為原則，

以形塑經貿園區 50公尺寬林蔭大道

主軸景觀意象。 

c.喬木植栽之樹種應強調遮蔭性高者

植栽（樹冠連接度高者），並確保人

行安全為原則。 

 

站間之南港

路 一 段 地

下，因腹地不

足、相關現有

建物、工程限

制及考量服

務南港展覽

館人潮，需將

捷運出入口

及相關捷運

設施設置於

交通用地之

帶狀式公共

開放空間，捷

運設施設置

後，南側開放

空間合併南

港路一段所

留設之人行

空間，實際可

提供寬度 8m

以上之連續

人行空間，應

不致嚴重衝

擊人行動線。 

2.配合捷運重

大建設、旅客

轉 乘 可 及

性、周邊尚有

人行空間可

維持連續性

人行動線與

引導分散人

潮等因素，修

訂交通用地

帶狀式公共

開放空間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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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訂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訂理由 

 

 

配合上述帶狀

式公共開放空

間之修訂，於圖

十註明修訂位

置及內容。 

 

陸、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無涉及用地取得。 

柒、其他 

一、本計畫範圍內，捷運相關設施使用已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

於不影響原有功能時，不予變更都市計畫，得由捷運主管機

關徵得用地主管機關同意後多目標使用。捷運相關設施使用

部分，不計入該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及開挖率。 

二、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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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政府 114 年 7 月 22 日府授捷規字第

114301373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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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修訂後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之圖十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人 員 

 

 

繪 圖 者 

 

校 對 者 

 

 



114年12月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修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一小段805地號等高職用
地、公園用地、機關用地及交通用地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暨都市設計管制規定(配合基隆南港間通勤軌道

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114年12月24日（星期三）晚上7時假

本市南港區興東街1號2樓
（三重區民活動中心）

時間 內容

19:00-19:05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19:05-19:20 計畫內容簡報

19:20-19:45
現場民眾提問（依發言單順序）及
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19:45-19:50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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